
北京烹饪协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报名表

姓 名 性别 手机号码

(粘一寸照片）            

身份证号 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
文化程度 毕业院校

现有证书       
职业

现有证书     
等级

现有证书   
编号

证书取得时间       年    月

申报认定       
职业

申报认定        
等级

技工院校、
职业院校   
学习经历

  本人          于        年      月 至        年      月期间，

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院校名称）就读，

所学专业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,本人承诺以上信息真实有效。

培
训
经
历

 本人          于        年      月 至        年      月期间,

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培训学校），培训职业

（工种）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本人承诺以上信息真实有效。

工
作
经
历

本人         于       年      月 至        年     月期间,

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工作单位），任职            ；

    本人         于       年      月 至        年     月期间，

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工作单位），任职            ；

    本人         于       年      月 至        年     月期间，

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工作单位），任职            ；

累计工作年限共      年。     本人承诺以上信息真实有效。

   本人承诺：（请在横线处抄写以下内容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以上内容由本人填写，所填写的信息和提交的材料均真实、准确、有效。如与事实不符，
本人将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诺人：（本人签字）           

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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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烹饪协会

审核意见

□同意认定         □不同意认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不同意原因：

初审人签字 复核人签字

认定结果

认定机构意
见

证书编号

认定机构盖章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  

填 表 说 明

1、填写要求：本人如实、准确的填写表中相关信息，不得缺项；如无此情况，则填写“无”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、如表内信息有涂改，则本人必须在涂改处旁边的空白处，进行签名确认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、考生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原件，认定单位确认证件真伪和个人信息，自行复印留存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、申报条件中要求考生具备技工院校、职业院校等毕业证书的，须考生个人签署承诺。认定单位核实证
书内容是否符合该职业等级申报条件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、申报条件中要求考生具备培训经历、工作经历的，须考生个人签署培训经历或工作经历承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、申报条件中要求考生具备大专及以上应届毕业生或毕业证书的，须由考生提供学信网《教育部学籍在
线验证报告》或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中的在线验证码或线下认证证书验证码（学信网查不
到的须线下申请纸质认证），认定单位在学信网上查询验证码，并核实报告内容是否符合该职业等级申报
条件。在线验证码有效期最长为180天；
7、申报条件中要求考生具备相应等级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等级证书的，考生提供职业资格证书号或原
件，认定单位在“国家职业资格工作网”、“北京市职业技能鉴定网上服务平台”查询证书真伪以及是否
符合该职业等级申报条件。
8、如与以上资格确认标准情况不符，且有申报条件依据的，机构可出示相关部门的正式文件复印件，经
认定单位核实备案后，可申报相应职业（工种）等级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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